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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组包对绍兴楚通纺织有限公司

等 2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为 74042.05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金华、义乌、绍兴等
多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
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
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 系 人：康宁磊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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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杭州展宏纤维有限公司

海宁泰昌汽车照明有限
公司

义乌市永丰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浙江利德尔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江山市金山虎电工器材
有限公司

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
司

绍兴市中原毛纺织有限
公司

绍兴楚通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
公司

东阳市东清阁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

东阳市博强电器有限公
司

浙江美达斯杯业有限公
司

义乌市雅绢袜业有限公
司

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
有限公司

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
限公司

浙江超众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伟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
司

武义海阔工具有限公司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纺日用品有限公
司

浙江铁成工贸有限公司

资产包

工行杭州资产包

平安银行2014年对公不良资产包收购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年第二批不
良资产包3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2014年第1批资产
包非温州部分

农行2014年第二批不良资产混合（金
衢台丽舟义地区）包

农行2014年第二批不良资产混合（金
衢台丽舟义地区）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年三季度不
良资产包2收购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4年第四批不
良资产包3（绍兴地区）收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三批绍兴地
区不良资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6年第八批资
产包

工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一批不良资
产包3（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一批不
良资产包6（义乌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7批资
产包（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七批不
良资产包2（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7批资
产包（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
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2017年第4季度
受托资产包4（金华地区）

小计

债权所在地

杭州萧山

嘉兴海宁

金华义乌

金华浦江

衢州江山

衢州江山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诸暨

金华东阳

金华东阳

金华武义

金华义乌

金华东阳

金华义乌

金华永康

金华义乌

金华永康

金华武义

金华永康

金华东阳

金华武义

本金(元)

16,877,780.00

9,985,340.00

10,405,152.19

11,000,000.00

17,278,706.14

27,344,480.87

11,017,768.74

14,888,239.36

29,900,000.00

10,906,016.05

44,888,777.87

35,516,779.06

23,800,000.00

16,499,499.77

58,263,294.02

25,999,478.11

29,043,406.49

71,000,000.00

30,000,000.00

78,056,134.61

17,010,075.29

10,181,339.99

599,862,268.56

利息（元）

24,305,879.13

4,722,455.98

7,253,244.24

8,801,600.94

34.00

117,310.68

7,858,099.07

4,842,424.27

6,331,841.07

2,993,296.64

10,257,436.28

6,395,060.10

4,387,170.97

3,302,915.16

14,192,474.52

4,611,580.13

4,851,011.42

4,467,707.95

1,952,433.08

7,718,306.76

5,836,562.73

5,359,435.51

140,558,280.63

抵押物

抵押物1：商业房。楼康以位于义乌市江东桥东街2号的房产，建筑面积795.64平，抵押物2：商业
房。楼延峰、骆响玲位于义乌市江东篁园路210-1号的房产，建筑面积133.12平抵押物3：商业房。
楼晓峰位于义乌市桥东别墅33号，建筑面积393.81平

厂房。抵押房产位于班班大道61号，建筑面积4814.84㎡，，土地使用面积6052.30㎡；已以942万元司
法拍卖成交，已受偿700万元，后续款项待分配。

厂房。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建筑面积13386.15平，土地使用权面积11337平（17亩）

主债务人破产抵押物已溢价拍卖，权证注销，预计抵押物部分可最高额受偿

抵押物1：住宅。吴新军、张美飞、地址：东阳市横店镇江滨东路19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1584.27平、
土地使用权面积1747.50平。抵押物2（第二顺位）：厂房。东阳格林磁材有限公司、地址：东阳市南市
街道下陈宅村、房屋建筑面积24722.03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31176.6平。

抵押物1：厂房。东阳市博强电器有限公司、地址：南马机械功能区（葛府村）、建筑面积13349.57平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7202平。抵押物2：住宅。林雄斌、景美燕、地址：永康江南高川花苑1幢6号，建
筑面积329.79平。抵押物3：住宅。林雄斌、景美燕、地址：永康江南高川花苑39幢1号、建筑面积
407.59平

浙江美达斯杯业有限公司、地址：武义县桐琴凤凰山工业区、土地使用权面积27147.2平（40.72亩）、
建筑面积24438.35平

义乌市雅绢袜业有限公司、地址：义乌市上溪镇义西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11.68亩，建筑面积
8033.69平.

住宅。张丽丽、何浩杰、地址：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西街157-1：157-2：157-3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
2306.71平

厂房。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地址：义乌市北苑三期、土地使用权面积4138.1平、建筑面积
7722.17平 写字楼：季巧琴、金助民、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055号1305室、建筑面积403.99
平。住宅。金助民、季巧琴、金剑飞、金丽君、地址：义乌市北苑夏荷路100号1幢1号、建筑面积
1038.98平 商铺：金助民、季巧琴、地址：义乌市香山路515号、建筑面积91.4平

抵押物1：厂房。抵押物为浙江超众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永康市西城街道四方路75号的工业厂
房。土地使用权面积11021.44平（16.53亩），共有建筑物2幢，建筑面积22282.44平

商铺。吴任超所有的位于义乌市丹溪北路18号0104：0107室的房地产，建筑面积为415.06平

厂房。抵押物为泰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永康市江南下园朱202号的工业房地产，土地使用权面
积16512.50平，建筑面积12879.49平

抵押物1：厂房。武义海阔工具有限公司自有位于武义县东干凤凰山工业区，土地使用权面积
17174.92平米，建筑物面积14924.75平；抵押物2：厂房。武义海阔工具有限公司自有位于武义县东
干凤凰山工业区，土地使用权面积17923.19平，建筑物面积14318.27平。

抵1：厂房。抵押物为永康市翔龙车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永康市西城上田桥村桐塘山背的工业厂
房，抵押物房屋建筑面积9947.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2580平方米，抵押担保额3910万元，厂房
自用。

抵1：厂房。以位于东阳市江北街道华店工业园区的房地产为上述全部借款分别在2080万元、316万
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为2013年押字第0362、0363号），房屋建筑面积14226.83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9248.4平方米抵2：住宅。抵押人许技华、周海芳以位于东阳市吴宁镇新塘路65
号的房地产为上述全部借款在120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197.45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面积为75平方米。

-

保证人

浙江春天卫浴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绍针纺织有限公司、沈海会、查玉飞、董回华、
马利君

义乌市望星印染定型有限公司、楼延峰、骆响玲、楼康、
吴洁晶、楼晓峰、毛云霞、骆宁峰、骆佳、骆卫民、骆旭梅

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浙江恒泰科技有限公司、黄
必明、张小玲、费江海、张音戈

王光明，洪松青

江山市三星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鑫隆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浙江海森纺机科技有限
公司、兴市偏门毛纺织有限公司，陈建潮、余春艳

李勇、汪红霞

浙江浩为机械有限公司、章伟乔、金琍

吴新军、张美飞、张云飞、张晓君、吴敏珍、李忠信、李伟
珍、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应福安、胡江英、胡杭、陈称意、胡兴帮、胡柳霞、林雄
斌、景美燕、东阳市福安工贸有限公司

朱有望、朱美芳、

吴建伟、施正仙、吕明旭、李兰香 义乌市华姿袜业有限
公司

张丽丽、何浩杰、赵飞豪

马祥寅、石金芝、季巧琴、金助民、金建飞、金丽君、浙江
梦柔锦纶有限公司

应国胜、吕列芳、应益斌、汪霞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施建伟、吴任超、
吴坚强、金浩源、陈蓉进、王庆洪、吴立民、任灵贞

泰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黄伟
标（身份证号330722196901074032）、叶丽洁（身份证号
330722196904213827）、黄伟锋（身份证号
33072219710929401X），担保额8875万

胡伟进、张晓姝

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应赞寿、王苏群、应高峰、应
姿、应高波、陈肖依

浙江乾天乳胶科技有限公司、楼伸园、楼仙香、许技华、
周海芳

保证人：浙江强大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偿债人一：姚帅，
同偿债人二：冯蕴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9日

傅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卞善才与被告傅晓东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681民初1932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傅晓东应支付给原告卞善才货款
215154元及自2017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内付清，逾期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诉讼费4736元，由被告傅晓东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20号

本院已于2018年6月14日裁定受理温州锐煜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14日指定温
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温州锐煜
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19日前，向管
理人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温
州市车站大道577号财富中心1902室；联系人：庄志坚
13706667077、江俐娴18657775168）申报债权。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温州锐煜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22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
18法庭（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12号）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锐煜贸易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等，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担相
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25号

雷美玲、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雷美玲、雷军追偿权纠纷，因你们下

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39号

聂宜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邦橡胶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3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998号

张桂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仙达包装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桂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200号

陈栽铁：本院受理原告温昌平诉被告陈栽铁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
初12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66号

惠东县黄埠保元鞋材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丹峰鞋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惠东县黄埠保元鞋材加工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980号

王栋：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98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984号

蓝华俊：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蓝华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98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666号

杨海燕、金建武、林国正、何强：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雅支行与
被告杨海燕、金建武、林国正、何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10号
安徽欣美达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斯

内德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欣美达服饰有限公司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5247号

无锡市银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康金莲诉被告无锡市银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72号之一

2018年4月4日，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莱恩达民
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安康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
接受指定后，没有接管到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账册凭证、
实物资产和相关债权资料。安康公司名下没有资产，目
前安康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而实际发生的
破产破产费用已达2047.8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安康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康公
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
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裁定宣告安康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1破11号之二

2016年11月4日，本院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中房集团
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
人中房集团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
的资产价值约为5.71亿元，预计还可收回资产价值约
为1亿元，债权人确认无争议债权1706763121.46元。
本院认为，债务人中房集团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7月3日宣告中房集团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778号

郑晓文、郑兵林、徐军：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郑晓文、郑兵林、徐军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8日上午10时
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叶微、叶天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被告叶微、叶天信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759号

王天明：原告俞培里与被告王天明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24民初75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被告王天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俞培里工资款2340元及公告
费650元。驳回原告俞培里其他的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
元，由被告王天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379号

钱丰：本院受理原告胡悦钦诉被告钱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
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170000元并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整（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3102号

陈伟明：本院受理原告肖永兴与被告陈伟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绍兴越峰羽毛球有限公司、浙江新亚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绍兴越阳人造板有限公
司、陈晓冲、鲁晓武：

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5月8日将持有的绍
兴越峰羽毛球有限公司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何
国平所有，截止2016年4月30日，该债权合
计本金人民币28958556.41元（大写：贰仟捌
佰玖拾伍万捌仟伍佰伍拾陆元肆角壹分）；利
息人民币4681536.97元（大写：肆佰陆拾捌万
壹仟伍佰叁拾陆元玖角柒分），债权金额合计

33640093.38元（大写：叁仟叁佰陆拾肆万零
玖拾叁元叁角捌分）。与该笔债权相关的其
他担保、抵押、质押等从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们接到本通知后及时向何国平（住
址地：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新长乐村长乐
580 号，身份证号：336025196907305851）履
行义务。

特此通知！
浙江镇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何国平
2018年7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


